
上 海 市 人 民 政 府 办 公 厅 文 件

沪府办 〔２０２０〕３９号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«２０２０年度

上海市人民政府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

政协提案工作考核评估实施方案»的通知

各区人民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,各有关单位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«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理市人大

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考核评估实施方案»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

按照执行.

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２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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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人民政府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

政协提案工作考核评估实施方案

　　根据市政府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有关规定和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、市政协办公厅«关于做好

２０２０年度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通知»,制定本方案.

一、指导思想

围绕中央和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,坚持以提升人大代表建

议和政协提案(以下简称“建议提案”)办理质量为主线,建立健全

办理工作机制,创新完善办理工作方式,推进落实办理承诺事项,

回应代表委员和社会公众关切,通过建议提案办理助推部门改进

工作,不断提高政府治理效能.

二、考核评估对象

承办建议提案办理工作的各区政府,市政府有关委、办、局及

各有关单位.

三、考核评估内容

(一)基础工作.包括建议提案办理基本工作制度制订、内设

专职部门或承办员配备、部门或单位主要领导牵头协调办理、办理

工作报告与总结、参加相关培训等情况.

(二)办理工作.包括主合办数量、办理时效、办理程序规范、

办理结果公开、建议提案提出人反馈意见、承诺事项推进落实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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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理态度等情况.

(三)特色工作.包括参与市领导牵头督办工作、积极参与和

推动各承办单位横向交流(如协助开展全市或专题培训交流活动

等)、积极向“上海建议提案办理工作”微信公众号等市级平台报送

信息、创新办理工作方式方法等情况.

四、考核评估程序

(一)单位自评.１１月中下旬,各承办单位按照«２０２０年度上海市

政府办理市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考核评估指标及自评表»

(以下简称“自评表”,详见附件)开展自评,如实填写自评表,并梳理年

度建议提案办理有关工作情况,形成办理工作年度总结,于１１月３０

日前将自评表与总结的书面和电子版一并报送市政府办公厅.

(二)核实评估.１２月中上旬,市政府办公厅对承办单位年度

办理工作情况进行检查或抽查,核实各承办单位提交的自评表,确

定考核评分,结合各承办单位报送的办理工作年度总结,综合市人

大常委会办公厅与市政协办公厅意见,形成考核评估意见.

(三)结果审定.１２月下旬,市政府办公厅将考核评估意见报

市领导审定后,确定考核评估结果.考核评估结果分为“优秀、良

好、一般、较差”四档.

五、结果应用

(一)考核评估结果报送市绩效考核办,作为有关单位年度绩

效考核重要参考.

(二)考核评估结果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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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７日印发


